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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以下简称

影像交换系统)的运行管理，确保影像交换系统的安全、稳定

、高效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及有

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担影像交

换系统运行、维护和管理的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简称清

算总中心)、清算中心(含结算中心，下同)及前置机的运行维

护部门。 负责影像交换系统网络运行、维护和管理的部门也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影像交换系统运行管理范围包括： (一)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中心(以下简称总中心)； (二)支票影像交

换分中心(以下简称分中心)； (三)影像交换系统前置机(以下

简称前置机)； (四)影像交换系统网络； (五)影像交换系统应

用安全子系统。 第四条 清算总中心负责总中心及其备份系统

、总中心与分中心之间网络(以下简称主干网络)、影像交换

系统信息安全子系统(总中心部分)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负

责对清算中心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并对系统运行提供业

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第五条 清算中心负责分中心、影像交换

系统应用安全子系统(分中心部分)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对

辖内前置机的运行、维护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 清算中心和

影像交换系统网络运行维护部门负责支票影像交换分中心相

关系统网络的运行、维护和管理，配合清算总中心维护主干

网络。 第六条 前置机的运行维护部门负责本单位影像交换系



统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第二章 岗位管理 第七条 总中心、分

中心、前置机运行维护部门应当合理安排各岗位人员，确保

影像交换系统7×24小时不间断安全稳定运行。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